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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

终止上市事项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5】字 0428 第 0269 号 
 

致：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撤回其A股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的上市交易，并转而申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转让（以下简称“本次终止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于2025年3月28日

出具了《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东大

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上市事项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就公

司自2025年3月28日至本《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上市事项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期间发生的、与本次终止上市相关的变动情况，

本所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除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作的修改或补充外，法律意

见书的内容仍然有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的前提、假设和相关简称，除非另有说明，均与法律

意见书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终止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被其他任何人用

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

以公告，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

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终止上市所涉

及的有关事项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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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终止上市的程序 

（一）本次终止上市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2025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 

2．2025年3月2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 

3．2025年4月9日，中航工业作出了《关于同意中航产融以股东大会决议方

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批复》，同意公司本次终止上市。 

4．2025年4月14日，公司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以股东大会决议方式主动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事项的议案》。 

（二）本次终止上市尚需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终止上市尚需取得上交所的同意决定。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终止上市已履行了

现阶段所需的程序，尚需取得上交所的同意决定。 

二、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终止上市符合《证券法》《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本次终止上市已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程序，尚需取得上交所的同意决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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